
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B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及

停复牌公告

近期，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工银瑞信中证高

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高铁B端；交易代码：150326）二级市

场交易价格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2020年

5月27日，高铁B端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000元，相对于当日0.7346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溢价幅度达到36.13%。截止2020年5月28日，高铁B端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000元，明显

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将于2020年5月29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

自2020年5月29日10:30复牌。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高铁B端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高铁B端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高铁B端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份额

（基金简称：高铁母基，基金代码：164820）净值和高铁A端份额（场内简称：高铁A端，场内

代码：150325）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高铁B端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

险也较高。高铁B端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高铁B端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

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

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工银瑞信黄金交易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

提示性公告

工银瑞信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于2020年5月29日开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基金二级市场交易简称为：工银黄金，扩位简称为：黄金ETF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代

码为：518660。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icbccs.com.cn）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

务电话（400-811-9999）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

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

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603993� � �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2020一020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5月25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批准授权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由股东大会一般及无条件授予董

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可发行债务融资工具额度范围内决定具体发行

事宜。2018年12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有关人士决定

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授权董事长李朝春或首席财务官吴一鸣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详见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一、本次中期票据注册情况

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于2019年4月10日出具的中

市协注【2019】MTN151号《接受注册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 ），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

中期票据的注册。《接受注册通知书》中明确：公司本次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40亿元，注册额度

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自二零一九年四月十日起），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接受注册后如需备

案发行的应事前先向交易商协会备案。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

果。

二、本次中期票据发行情况

2020年5月28日，公司发行了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

简称

20

栾川钼业

MTN001

代码

102001086

期限

5

年

起息日

2020

年

5

月

28

日 兑付日

2025

年

5

月

28

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0

亿元

发行利率

4.20%

发行价格

100

元

/

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10

合规申购金额

15.5

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4.90%

最低申购价位

4.15%

有效申购家数

8

有效申购金额

11.5

亿元

薄记管理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的有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

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878� � �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0-040

转债代码：113022� � � �转债简称：浙商转债

转股代码：191022� � � �转股简称：浙商转股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时“浙商转债” 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0年6月3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浙商转债停止转股。

一、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1、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浙商证券”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下简称“本次权益分派” ）于2020年5月8日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以本

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 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

股东派发2019年度股东红利，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人民币0.90元（含税）。本次分配不涉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2、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2019年5月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披露。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浙商转债” ）的当

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1、公司拟于2020年6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披露有关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公告和浙商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2、自2020年6月3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浙商转债转股代码“191022” 将停止

交易，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浙商转债转股代码“191022” 恢复交易，

欲享受权益分派的浙商转债持有人可在2020年6月2日（含2020年6月2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7901964

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201号

邮政编码：310020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88068� � �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2020-034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大兴生物医药产

业基地永旺西路26号院中关村高端医疗器械园10号楼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层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8,569,27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8,569,275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

）

62.012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

）

62.01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及主持情况：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长青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周锌、汪吉杰因公出差，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石永沾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孙海峰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用于扩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场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普通股

38,569,275 100.0000 - - - -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土

地使用权用于扩大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场地的议案

》

4,831,737 100.0000 - - -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庄东红、董孝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

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707� � � �证券简称：彩虹股份 编号：临2020-032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展337调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从国家商务部官方网站获悉，美

国夏普公司（Sharp� Corporation� and� Sharp� Electronics� Corporation）依据《美国1930年关税

法》第337节规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337调查申请，指控对美出口、在美进口

和在美销售的特定液晶显示设备及其组件 (Certain� Liquid� Crystal� Display� Devices, �

Components� Thereof,� and� Products� Containing� the� Same)侵犯其专利权，请求ITC发布有限

排除令和禁止令。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光电” ）及

其相关客户涉案。目前ITC已决定对液晶显示设备、其组件及下游产品发起337调查。此前，夏

普公司已向美国加州中区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彩虹光电及部分客户侵犯其专利。

彩虹光电作为一家显示及材料业务的高科技企业，一贯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遵守各项

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彩虹光电在成立之初就建立了知识产权管

理部门，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积极开展知识产权的申请、保护和运维工作。

获悉相关事项后，本公司及彩虹光电高度重视，目前已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针对本次

337调查及地方法院诉讼，积极做好相关准备工作，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任何正式的法律文书。经初步判断，上述337调查及诉讼对公司

目前的生产、经营不会造成实质性影响。公司将持续跟进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根据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882� � �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2020-084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吉林省东秀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秀商贸” ）系公司控股股东柴琇女

士实际控制的公司，本次权益变动后，东秀商贸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从0.00%增加至1.29%，公司控股股东柴

琇女士直接及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从18.59%增加至19.88%。

2020年5月28日，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东秀商贸的通知，其

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受让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信托·广泽股份1号

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所持公司股份5,2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9%。东秀商贸为公司控股股东柴琇女

士所控制的企业，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柴琇女士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81,383,6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88%。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

本信息

名称 吉林省东秀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 长春市绿园区西安大路

4388

号吉林省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产权楼

102

室

权益变动时

间

2020

年

5

月

28

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股数

（

股

）

增持比例

（

%

）

大宗交易

2020/5/28

人民币普通股

5,280,000 1.29

合计

-

人民币普通股

5,280,000 1.29

备注：

1、东秀商贸为公司控股股东柴琇女士所控制的企业，其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2、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本次权益变动外无前次权益变动。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

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4、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

份数量

（

股

）

本次变动 前持

股占总股 本比

例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

份数量

（

股

）

本次变动 后持

股占总股 本比

例

东秀商贸 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5,280,000 1.29%

柴琇 无限售条件股份

76,103,632 18.59% 76,103,632 18.59%

合计

- 76,103,632 18.59% 81,383,632 19.88%

备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增持，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东秀商贸自有资金；除根据公司于2020年3月25日已

披露的《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认购公司股份外，柴琇女士自本次增持行为发生之日起6个月内

无其他增持计划。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01� � � �证券简称：龙蟒佰利 公告编号：2020-072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8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

2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主持人：董事长许刚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现场参会

160 871,337,036 42.8803％

网络参会

308 740,303,703 36.4319％

合计

468 1,611,640,739 79.3122％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45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24,955,684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0.7554％。

8.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88,802,4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29％；反对22,797,047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145％；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117,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456％；反对22,797,04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78％；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1�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表决结果：

同意1,140,264,26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20％（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797,0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99％；弃权94,31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064,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371％；反对22,797,04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78％；弃权94,3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5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1％。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

同意1,140,279,8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33％（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797,0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99％；弃权78,7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079,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396％；反对22,797,04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78％；弃权78,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3�发行数量和认购金额

表决结果：

同意1,140,279,8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33％（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797,0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99％；弃权78,7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079,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396％；反对22,797,04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78％；弃权78,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4�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

同意1,140,253,8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11％（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860,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654％；弃权41,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053,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354％；反对22,860,61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580％；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5�限售期

表决结果：

同意1,140,284,8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37％（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829,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627％；弃权41,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084,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404％；反对22,829,61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530％；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6�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

同意1,140,374,6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414％（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702,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18％；弃权78,7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174,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548％；反对22,702,24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326％；弃权78,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7�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

同意1,140,303,9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54％（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810,4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611％；弃权41,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104,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435％；反对22,810,44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99％；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同意1,140,329,9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76％（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784,4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88％；弃权41,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130,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476％；反对22,784,44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58％；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9�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

同意1,140,279,8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33％（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797,0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99％；弃权78,7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079,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396％；反对22,797,04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78％；弃权78,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0,279,8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33％（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797,0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99％；弃权78,7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079,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396％；反对22,797,04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78％；弃权78,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0,374,6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414％（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702,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18％；弃权78,7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174,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548％；反对22,702,24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326％；弃权78,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0,287,4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40％（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789,4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93％；弃权78,7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087,4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408％；反对22,789,44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66％；弃权78,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0,279,8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33％（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797,0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99％；弃权78,7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079,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396％；反对22,797,04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78％；弃权78,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95,139,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61％；反对16,417,35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187％；弃权83,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8,454,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596％；反对16,417,352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70％；弃权83,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95,139,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61％；反对16,417,35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187％；弃权83,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8,454,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596％；反对16,417,352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70％；弃权83,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投资者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0,279,8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33％（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797,0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99％；弃权78,7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079,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396％；反对22,797,04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78％；弃权78,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0.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引进战略投资者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10.1�引进津联（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表决结果：

同意1,140,269,26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24％（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792,0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95％；弃权94,31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069,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379％；反对22,792,04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70％；弃权94,3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5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1％。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0.2�引进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表决结果：

同意1,140,284,8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37％（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792,0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95％；弃权78,7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084,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404％；反对22,792,04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70％；弃权78,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0.3�引进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表决结果：

同意1,140,253,8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11％（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823,0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622％；弃权78,7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053,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354％；反对22,823,04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519％；弃权78,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0,279,8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33％（已回避表决的股份不

计入总数，下同）；反对22,797,0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99％；弃权78,7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079,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396％；反对22,797,04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78％；弃权78,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11,639,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1,06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954,6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06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05,433,8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49％；反对1,06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6,205,7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18,748,8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68％；反对1,06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6,205,7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30％。

14.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11,639,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1,06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954,6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06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霍庭律师、潘沁圣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所作《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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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4月19日、2019年5月1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3日、2019年5月15日披露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一一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规定及公司《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将于2020年6月6日届

满，现将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

2019年1月29日，公司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截止2019年1月27日，公司累

计回购股份56,936,30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80%，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计

划、员工持股计划或注销。

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回购股份

用途的议案》，决定将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9日披露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19年6月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过户

登记确认书》，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于2019年6月6日非交易过户至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过户价格10.01元/股，过户股数56,

936,308股。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6月10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19-043）。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后续安排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将于2020年6月6日届满，锁定期满后可择机减持，其中，

锁定期满后第1个月至12个月内减持不超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总数的50%，锁定期满后第

13个月至24个月内减持剩余全部股票。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信

息敏感期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规定，在下列期间不得卖出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公告日前30日起至

最终公告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

（4）其他法律、法规以及证监会等监管部门所规定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期限。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变更及终止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

1、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36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并且员工持股计

划成立之日起计算。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之后，经出席持有人会议（或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代表

大会）的代表2/3以上份额同意后，将相关议案报送至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持股

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3、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

法在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时，经持有人会议（或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代表大会）和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包括持有人出资方式、持有人获取股票的方式、持有人确定依据等

事项，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必须分别经公司董事会和持有人会议（或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代

表大会）同意。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时自行终止，但经董事会审议延长的除外。

2、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满后，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时，本员工持股计划可

提前终止。

3、公司出现严重经营困难或其他重大事项，经董事会决议终止本计划。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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